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文件

扬大团〔2019〕2号
  ★

关于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第二课堂”
成绩单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
为深入贯彻团中央、团省委推进高校“第二课堂”成绩单的相关要求，充分发挥“第二课堂”在高校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根据《扬州大学“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试行）》文件精神的要求，进一步促进我校“第二课堂”课程化、体系化、规范化建设，经研究，具体通知如下：
一、做好“第二课堂”积分申报认定工作
（一）申报认定时间、对象及范围
1.时间：2019年2月25日—3月31日
2.对象：我校2017级、2018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3.范围：在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1月19日期间参与《扬州大学“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试行）》及各院制定《“第二课堂”积分种类、项目要求》中的规定项目对应积分。
（二）申报认定程序
1.学生申报：学生通过PU平台进入“申请积分”模块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认定证明材料。
2.学院审核：各学院参照本院修订的《“第二课堂”积分种类表、项目要求》进行审核，对证明材料不全及无效的申请应在3个工作日内反馈到学生本人，并通知本人及时补交、修改、更正或退换相应材料。
3.学校复核：校“第二课堂”学分管理领导小组在全校学分认证工作完成后将对各学院学生认证材料、认证过程进行抽查、复核。凡发现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二、做好“第二课堂”积分预警工作
各学院要依据PU平台相关信息，指导学生正确规划参与“第二课堂”活动，及时获取“第二课堂”积分。全面清查学生“第二课堂”积分完成情况，充分做好积分预警工作，针对预警学生积分情况，督促学生及时参加各类“第二课堂”活动，确保顺利按要求修满积分。
校团委将于2019年4月1日，针对2017级“第二课堂”积分未修满8分，2018级“第二课堂”积分未修满4分的全日制本科生统一下发《扬州大学“第二课堂”积分警示通知单》（见附件），请学院将《通知单回执》于4月10日前集中交至荷花池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校团委办公室S201。
三、做好“第二课堂”课程化体系建设
学校将以“第二课堂”课程项目申报为抓手，打造校、院两级核心、精品和一般课程，按照核心课程（10项/学年）、精品课程（20项/学年）、一般课程（100项/学年），系统推进校、院两级“第二课堂”课程化体系建设。调整“第二课堂”活动供给结构，逐步建立起学生以课程和活动质量为选择标准的充分供给的“第二课堂”。
请各学院在2019年3月31日前将本学院2018-2019学年春学期“第二课堂”精品课程计划发至校团委邮箱tuanwei@yzu.edu.cn。4月上旬，将在学工平台公布“第二课堂”课程安排。
四、工作要求
1.统一思想，持续推进。“第二课堂”是学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模块，建设“第二课堂”成绩单是学校共青团深化改革的重点项目，是团学工作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学校将每学期召开“第二课堂”PU平台操作培训会和工作研讨会议。各学院要按照“统一部署、逐步实施、分层管理、持续推进”的原则，积极做好各项工作，促使系统使用和日常工作紧密结合，提高团学工作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2.做好宣传，精心组织。《扬州大学“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试行）》是开展“第二课堂”工作的根本遵循，本学院修订的《“第二课堂”积分种类表、项目要求》是“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工作的直接依据。各学院要组织全体参评学生认真学习校院相关规定和政策，使学生明确“第二课堂”学分的目的、意义及重要性。各学院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成立学院“第二课堂”工作领导小组，构建“第二课堂”学分科学认证机制，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确保“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工作规范、透明地开展。
[bookmark: _GoBack]3.明确责任，强化管理。各学院及相关负责人要对“第二课堂”课程项目发布内容严格审核，项目实施过程严格监督，记录结果如实登记。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建立项目发布、审核机制和组织体系，坚持“谁发布，谁登记，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确保记录全面、真实、有效。
联系人：柏程伟，联系电话：87977851，邮箱：tuanwei@yzu.edu.cn。

附件：扬州大学“第二课堂”积分警示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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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
2019年2月23日

附件
                         编号：  
扬州大学“第二课堂”积分警示通知单

学院：             姓名：          学号：          班级：                        
扬州大学“第二课堂”学分是    级本科生的必修学分。截止2019年   月   日，PU系统显示你的“第二课堂”总积分为     分，其中，思想成长与身心发展类   分；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类   分；学术科技与创新创业类   分；艺体素质与技能特长类   分。
根据《扬州大学“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试行）》（扬大〔2017〕31号）文件，“第二课堂”学分为6个必修课程学分，采用积分换学分的方式，在每个模块内容不少于3个积分的基础上，学生累计获得24个“第二课堂”积分可获得6个学分，方可毕业。
鉴于目前的积分情况，存在“第二课堂”课程不合格风险，希望你接到预警通知单后，积极参加“第二课堂”活动，顺利完成“第二课堂”积分项目要求，以免影响毕业。如有疑问请咨询校团委第二课堂服务中心0514-87977851。
   扬州大学“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公室
                                    2019年2月23日

                               
编号：  
《扬州大学“第二课堂”积分警示通知单》回执

我已经收到《扬州大学“第二课堂”积分警示通知单》，并已知晓自己“第二课堂”积分情况。

学号：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班主任（辅导员）（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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